	【附件四】

	中華民國各界慶祝115年青年節表揚大專優秀青年推薦表（校內自評）

	姓     名
	性別
	出生日期
	科 系 年 級
	參加社團
暨 職 稱
	通  訊  地  址
	E-MAIL
	行 動 電 話

	中文
	
	
	
	
	
	
	
	

	英文
	
	
	
	
	
	
	
	

	優
良
事
蹟
	請依遴選要點中遴選標準進行填寫，填寫面項如下，若該項無具體事蹟請填寫「無」
1、  擔任社團負責幹部與推展社團活動之具體優良事蹟

2、  熱心公益與推展社會服務工作之具體優良事蹟

3、  辦理愛鄉愛國愛校活動之具體優良事蹟

4、  研究學術具有專精、創新之事蹟

5、 其他優良事蹟

	各院推薦意見
	

	附
註
	一、優良事蹟務請以條列式方式撰寫，並請提供相關資料佐證。
二、中、英文姓名務必填寫正確，以免影響同學當選證書印製。英文姓名請填『護照英文』名字。

	推薦學院：              
	承辦人簽章：
	主管簽章：



